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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糖果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03月 23日，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糖果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

组根据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糖果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

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糖果生产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糖果生产项目，位于沂水县商城长虹路 18号（东经：118°37

ʹ57ʺ，北纬：35°45ʹ37ʺ），属于新建项目（补办手续）。本项目于 2004年 10月开工建设，

2005年 8月竣工，项目区总占地面积为 3602m2。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车间，以及配

套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万元，

现拥有年产 500吨糖果的生产规模。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委托临沂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编

制了《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糖果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沂水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2年 8月 10日予以批复，批复文件号为沂环表审〔2012〕305号。由于本项目配套

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沂水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3月 24日，以沂环罚字[2018]第 45号文对本项目进行了行政处罚，接到处罚决定

书后，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 30日上缴罚款，并开始组织环保竣工验

收工作。

2019年 03月，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并出具

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在建设和投入调试生产的过程中，无信访事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300 万元，概算环保投资 15万元，占总投资的 5%。实际总投

资 3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5万元。占总投资的 5%。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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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包含糖果生产车间，以及配套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更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该项目原料、生产设备、供热、废气处理等存在

变更情况，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均与环评一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项目环评中原料包括麦芽糖浆、白砂糖，实际为麦芽糖浆、白砂糖、代可可

脂、麦片。项目增加 2种原料种类，实际在原来硬糖基础上，新增了一种糖果产品（巧

克力糖），但仍属于 1421糖果、巧克力制造行业，未发生变动。

（2）环评中化糖锅 6台，实际为 5台，减少 1台。

（3）项目环评中多功能浇注机 3台。实际建设有多功能浇注机 5台。糖果成型设

备，巧克力糖生产用 2台，硬糖生产用 3台，不同成型机配备有不同规格的模具，生

产出不同规格的产品。由于熬糖锅数量未发生变化，项目实际产能未发生明显增加。

（4）环评中建设枕式包装机 4台、双扭包装机 6台，实际建设枕式包装机 3台、

双扭包装机 10台。糖果种类及规格不同，需要配备不同规格的包装机。由于包装方式

不同，枕式包装机包装速度明显高于双扭包装机，根据核算 1台双扭包装机等同于 3

到 4台双扭包装机的包装速度。因此，包装机数量变化对项目产能无影响。

（5）环评中建设锅炉 1台，项目现在锅炉已拆除，由 3台电磁炉（与熬糖锅为一

体化设备）替代，能够满足生产需要。

（6）项目环评中由 1台 1t/h天然气锅炉供热。实际建设中化糖锅使用电加热，熬

糖锅使用电磁炉供热。

（7）环评中锅炉燃烧废气经 8m高烟囱排放，实际建设中锅炉已拆除，确保了项

目无锅炉燃烧废气产生，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本项目上述变化，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2015]5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以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8]6号），项目不属于发生重大变更的项目，符合验收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设备清洗、地面冲洗废水及职工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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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设备清洗、地面冲洗废水产生量为 72m3/a，经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入城市

污水管网。

本项目有职工 20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180天，生活污水产生量 88m3/a，经

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废气

本项目原有一台 1t/h锅炉已拆除，无锅炉燃烧废气产生。项目生产过程中采用电

加热，无生产废气产生。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冲模成型机、包装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绿化带、合理布置厂区及设备位置，对高噪声设备采

取有效的隔音、消声、减震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是挑选、检验工序产生的不合格产品、生活垃圾。

①挑选、检验工序产生的不合格产品：为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 2.5t/a，收集后外

卖；

②生活垃圾：本项目有职工 20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180天，生活垃圾产生

量为 2.7t/a。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负责清运。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①风险防范措施检查

针对可能对大气环境产生的风险，公司备有应急救援设施，包括消防设施、安全

防护用具等。生产过程中严格管理，遵守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加强职工

劳动防护工作，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②本项目未设置有卫生防护距离。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设备清洗、地面冲洗废水及职工生活污水。

本项目设备清洗、地面冲洗废水产生量为 72m3/a，经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入城市

污水管网。

本项目有职工 20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180天，生活污水产生量 88m3/a，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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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检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外排废水中 CODCr、氨氮、SS 两日排放浓度均值最大为

424mg/L、10.9mg/L、105mg/L，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表 1中 B等级标准要求（CODCr≤500mg/L，氨氮≤45mg/L，SS≤400mg/L）。

（2）废气

本项目原有一台 1t/h锅炉已拆除，无锅炉燃烧废气产生。项目生产过程中采用电

加热，无生产废气产生。

（3）厂界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冲模成型机、包装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绿化带、合理布置厂区及设备位置，对高噪声设备采

取有效的隔音、消声、减震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山东港美食品有限公司厂界昼间噪声在 54.3-58.5dB(A)之间，夜

间噪声在 43.4-47.9dB(A)之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功能区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是挑选、检验工序产生的不合格产品、生活垃圾。

挑选、检验工序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收集后外卖；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7t/a。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负责清运。

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一般固体废弃物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环评批复未作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排放总量分

别为 0.068t/a、0.002t/a、0.017t/a。

五、验收结论与建议

结合项目验收报告的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基

本满足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同意通过验收。

建议：

1、建立、完善环保责任制，确保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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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环保设备操作规程；

3、做好厂区雨污分流。

验收工作组

2019年 0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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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会议照片

附图 1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2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3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4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5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6 验收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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